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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度台上字第 799 號 

1. 按契約關係在發展過程中，債務人除應負契約所約定之義務外，依其情事，為達成給付結果

或契約目的所必要，以確保債權人之契約目的或契約利益（債權人透過債務人之給付所可能

獲得之利益），得以圓滿實現或滿足。 

2. 或為保護當事人之生命、身體、健康、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法益遭受侵害，尚可發生附隨義務，

如協力、告知、通知、保護、保管、照顧、忠實、守密等義務。 

3. 此項屬於契約所未約定之義務一如有機體般隨債之關係之發展，基於誠信原則或契約漏洞之

填補而漸次所產生，殊與民法第五百零七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定作人協力義務之發生，須限於

工作需定作人之行為始能完成之情形（前者定作人如不為該協力義務，承攬人或可完成其工

作，但所完成之工作將難以符合債務本旨；後者定作人不為其協力義務，承攬之工作即無從

完成），並不相同。 

4. 準此，契約之附隨義務既為履行給付義務或保護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之利益，基於誠信原則

而發生，則債務人未盡此項義務，債權人除得依不完全給付之規定行使其權利外，該附隨義

務之違反若足以影響契約目的之達成，使債權人無法實現其訂立契約之利益，而與違反契約

主給付義務之結果在實質上並無差異者，債權人自亦得依法行使契約解除權。 

 


